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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
。於
昨 

星
期
四
日
。將
電
卡
工
人
之
要
求
，毎 

点
饋
加
薪
六
仙 
，减
至
四
仙
半
。宣
布 
一 

後
・竈
卡
工
人
多
數
抱
不
平
。來
自
三 

藩
市
之
國
際
電
卡
工
人
總
工
會
代
表
勞 

仁
氏
。係
特
來
調
停
電
卡
工
潮
者
・預 

備
於
昨
日
囘
去
美
國
。但
鑑
于
勞
工
局 

之
宣
判
；
遂
打
消
囘.美
之
舉■
於
昨
朝 

在
婁
高
尊
旅
舘
。與
電
卡
工
人
工
會
顧 

間
委
員
會
之
當
事
人
。在
其
房
間
會
議 

約
三
点
鍾
。聞
三
轟
之
電
卡
工
人
。預 

備
於
星
期
日■
由
該
顧
問
委
員
會
召
集 

會
議
。主
張
接
納
勞
工
局
之
判
斷
與
否 
一 

■
然
後
投
票
取
决■・
屆
時
該
顧
間
委
員 

會
・
將
向
電
卡
工
人
如
何
主
張
。則
嚴 

守
秘
密
。

聞
在
雲
埠
假
座
第
六
借
夾
緬
歯
某
會
所. 

。分
三
次
會
議
。上
午
十
点
十
五
分 ®
 

，下
午
兩
点
半
鐘
。攵
下
午
七
点
半
鐘 

・
在
二
埠
分
兩
次
會
議
。上
午
十
一
点 

及
下
午
四
点
。在
城
埠
則
于
卞
午
八
点 

會
議
。電
卡
天
不
必
投
票
取
决
龍
工 

•
與
否
。可
表
决 #
諸
駐
柯
京
全
國
勞
工 

局
。或
直
接
訴
諸
勞
工
部
長
覓
朝
氏
； 

載
接
納
勞
工
分
局
之
判 »

・叉
或
废
 

拒
絶
而
再
行
罷
工
去'

，
-

：. 

■0
華
人
未
餐
可
辭
工
續
就
：. 

嚙
壹
星
期
。住
住
沿
街
東

A-
五
二
號
門 

牌
準
人
珠
王(
譯
音)
。.被
控
未
僅
職 

務
選
擇
部
之■
可
而
辭
二
。在
警
衙
提 

審
時
。被
吿
以
在
板
廠
所
做
之
工
過
重 

爲
由
故
辭1
。■
篆
雾
堅
爾
斯
氏
使
被 

吿
再
囘
該
板
廠
求
取
較
輕
工•
遲
一
星 

期
囘
去
警
断
報
吿
。各
情
亦
曾
誌
本
報 

、•昨
爲
居
續
審
之
期
。板
廠
工
順
到
衙 

發
衷
供
詞•
謂
被
吿
所
做
之
工
。認
爲 

係
軽
工
。事
因
以
前
係
壹
婦
人
做
過
者 

。推
事
麥
氏
又
命
彼
吿
再
囘
去
板
廠
。 

至
下
星
期
四
日
。復
到
警
衙
報
吿
云 

•
。
意
高
公
寓
日
昨
發
生.畜

• 

雑
雇
期.四
日
下
午.約
四
點
鐘3
^
^
花 

拜IlJ  
l
e
v

避
之1
為
婆
寓
点
賣
我 
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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濯#$^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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覺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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豳
卑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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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家.，相
信
起
火
之
原?
係
煤
氣
管
洩 

.漏
煤
氣
所
致
，章
該
房
間
之
什
物
被
熾 

盛
頗
多•
並
損
塔
電
線
及
樓
宇
，第
四
、 

號
房
間
爲
李
某
夫
婦
所
住
者■
則
被
水 

火
及
烟
所
損
云
，

0
本
省
印
度
人
求
給
選
舉
權 

此
間
卑
詩
省
印
度
人
聯
合
會
代
表
團
。 

於
昨
朝
十
复
點
俗
鐘,。在
域
埠
謁
見
省
、 

首
相
約
翰
克
氏
。暨
全
体
閣
員
，再
要 

求
給
選
舉
權
與
卑
帥
省
之
印
度
人•
聞 

新.聞
記
者
菲
爾
撲
氏
，美
洲
國
際
木
瓦 

工
會
曾
烈
俺
氏•
聖
約
翰
教
堂
菊
氏
牧 

師
—。船
廠
工
會
扣
慶
氏
。少
年
商
會
佐 

頓
佳
氏
・
哥
頓
考
斯
私
家
學
校
哥
利
女 

士
・暨
印
度
人
婦
女
會
炳
斯
氏
夫
人
。 

及
印
度
人
聯
合
會
總
理
與
書
記
等
・均 

爲
雲
高
華
代
表
。

據
鼓
會
近
日
之
調
查
所
得
。全
加
拿
大 

統
計■
共
有
壹
千
七
百
五
十
六
名
印
度 

人
・其
中
壹
千
七
百
十
五
人
係
在
卑
超 

省
居
住•
合
格
選
舉
者
壹
千
一.百
四
十 

二
人
。有
家
眷
者1
百
九
十
壹
人
、
自 

懒
房
屋
者
三
百
零
」一一人，經
商
者
二
百
一 

五
十
七
人
，分
燃
料
商
一
百
零
九
入
： 

伐
木
商
十
人
：經
營
板
廠
。.耕
園
。玻 

璃
屋
及
製
牛
奶
等
業
。則
共
一
百
十
七 

人
。印
度
人
於
勸
募
第
言
勝
利
公
債 

共
認
購
四
十
四
萬
六
千
七
百
卅
元
。共 

有
六
名
印
度
人
領
賑
濟
・
中
有
三
人
係 

享
受
養
老
金
者♦

聞
餃
代
裹
團
。，將
向
省
政
瘠
當
局
聲
明 

全
加
拿
大■
祗
有
卑
静
省
不
給
避
舉
權
、 

與
印
度
人
者.。畫
自
一
九0
八
年
以
來
一 

。印
度
人
曾
致
力
於
運
動
選
舉.• 
在
卑 

■
省
之
，印
度
人
。.分
散
四
拾
處.•
卽
使 

給
與
選
舉
權
。於
政
治
上
經
濟
上
之
勢 

力
*
或
集
中
勢
力
，當
無
可
恐
懼
云
。
一 

0
埠*

豪
樓
評
償
過
低
.二 

.據
市
地
稅
評
價
委
員
越
頓
氏■
於
昨
星 

翁
四
日 
，
在
豪
修
逐
斯
判
所
宣
布■ 

謂
埠
中
有
許
多
重
地
之
評
質
。以
課
稅 

熊
低
・
絹
検
藝
弟
麥
不
樓
地
。而
提. 

高
其
應
得
之
價
値
云

" 
0
要
球
裝
蟹
曹
話
者
萬
餘
人• 

.據
卑
詩
電
話
公
司
報
吿
。自
政
府
於
』 

九
四
二
年"
.限
制
溝
電
話
器
具
以
來
一 

-
要
求
裝
置
卷 

§5•-
之
人
歎
，町
求
過
於
。 

，供
。•屈
目
全
卑
詩
省
之
陵
裝
亀
象"。 

計
共
一 
萬
零
五
百
七
十
一
人
上
就
雲
高 

華
而
論
。則
超
過
六
千
人
云
。

0
西
婦
量
厥
醍
來
失
去.銀
包 

， 

.隱
卄
七
皆
西

11

亠 A
九
一
號
門
牌
西
婦 

古
，力
，氏
投
報
警
局
。昨
星
期
四
日
。在 

4^2^

店
買
物
時
。
忽
然
暈
厥
，及
醍 

^^&

覺
失
去
銀
付
。內
有
壹
百
卅
元 

及
購
買
誣
云
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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